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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保障公民被选举权的实现

莫纪宏

� �被选举权是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所确定的一项公

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与该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权

利不同的是, 被选举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缔约

国境内具有缔约国国籍的公民, 而不是该公约

所规定的在缔约国境内居住和生活的所有自然

人,因此,相对于其他人权来说, 被选举权是作

为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一项特殊权利而存在的,

是一种公民才能享有的�特权�。

作为一项政治权利, 被选举权的权利功能

与选举权的权利功能有所不同, 选举权保障的

是每一个公民通过平等地享有投票权来自己表

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权利;而被选举权则是通

过保障公民的被提名权和候选人的当选权来保

障公民享有直接参与社会公众事务管理的权

利。被选举权是与选举权紧密联系的一种政治

权利。通常被选举权与选举权同时受到法律的

保护,在一般情况下,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同时可

以享有被选举权。但是,由于被选举权具有不

同于选举权的权利功能, 因此,享有被选举权的

权利主体资格往往要比享有选举权的权利主体

资格更加严格。这是因为选举权通常只涉及到

公民个人的政治表达, 而被选举权不仅需要享

有权利的主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

张, 而且还要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一定管

理职权,具备必要的管理素质。所以,在宪法制

度上,被选举权是比选举权受到更多的法定条

件限制的政治权利。

被选举权与担任公职的权利具有密切的联

系,是担任公职权利的一种法定条件权。在现

代法治社会中,大量的公职是通过选举程序来

产生的,因此,能否享有担任公职的权利首先取

决于能否在法律上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担任

公职的权利是被选举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当

然,担任公职的权利它可以依据多种形式来实

现,通过选举程序来担任公职只是担任公职权

利实现的一种方式, 担任公职的权利还可以通

过被任命权、参加考试权等一系列法定条件权

来实现。

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

民所享有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通常由选举

权、被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三项独立的政

治权利组成,这三项权利具有独立的权利功能,

同时又相互作用, 构成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权

利的具体权利内容。

被选举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政治权利, 其所

保护的法律上的核心利益是被提名为候选人以

及被选举为正式的代表或公职人员, 因此,从权

利所对应的利益角度来看, 被选举权包括被提

名权和当选权; 从实现被选举权所对应的法律

上的利益的手段来看,被选举权又包括了在选

举过程中的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有关物质

保障等保障被选举权得到有效实现的条件性的

权利。所以,被选举权总体上来看,是由法定条

件权和法定的利益权构成的一种复合性政治权

利,对被选举权的保护也是一个综合和系统的

制度体系,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个别环节。

首先,从政府在保障被选举权实现中的责

任来看, 被选举权具有平等性,也就是说,只要

是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就

应当平等地享有被选举权。保证每一个符合条

件的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被选举权是政府在

保证被选举权实现中的首要的人权保障责任。

其次,政府在保证被选举权实现的过程中,应当

在制度上和物质条件上为被选举权的实现创造



各种条件, 防止因为不作为或者是缺少有效的

制度手段导致被选举权实现中的不平等现象的

产生。再次,从公民享有被选举权的角度来看,

被选举权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公民, 除非

法律所规定的特殊情形之外, 一般不得无故限

制公民的被提名和当选的权利。最后, 被选举

权由于是一种政治权利, 因此, 一般情况下, 基

于被选举权而获得了担任公职机会的公民不得

无故拒绝当选或者是履行公职所要求履行的义

务,如果随意拒绝或者是不履行公职,就会破坏

民主社会基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制度所建立起

来的民主政治秩序, 故对于拒绝或者不履行公

职的公民应当采取法律上限制其被选举权的方

式来保证被选举权得到有效行使。

被选举权在公民的政治权利体系中占据非

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连接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

权利之间的权利桥梁, 也是公民参与公众事务

权利的核心权利内容。被选举权问题近年来在

我国选举制度的实践中其地位越来越受到重

视。为了保证合格的公民能够获得充分的被提

名的权利和担任正式候选人的权利,我国的选

举法和地方组织法都先后做了相应修改。2004

年 10月 27日新修改的选举法第三十一条确立

了预选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是从进一步

完善公民的被选举权制度角度出发的。在原来

的选举法下,虽然公民的被提名权可以获得充

分的保障,但是获得作为正式候选人资格的权

利却由于候选人酝酿、协商机制存在着不够民

主的弊病而影响被选举权实现的公平和公正

性。此次选举法对正式候选人进行预选的制度

规定,比较好地弥补了以往选举制度的缺陷,在

保证公民的被选举权实现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当然,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中还有一些地

方值得进一步加以完善, 如候选人如何与选民

或者选举单位接触, 被提名人与候选人如何宣

传和介绍自己, 特别是公民个人如何通过自身

的努力来获得选举提名, 并相应地防止可能出

现的被选举权中的�特权�的发生等等, 这些问

题都需要从理论进一步加以研究,在制度上进

一步探索更成熟的做法。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

下,作出制度上的进一步完善,建立比较公平和

公正的选举制度和选举环境, 保障被选举权的

充分实现。


